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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六號報告書第 4 章  

「創 新 科 技 署：推 廣國 際承 認的標 準和 合格 評定服 務的 工作 」  

提問及要求資料  

 

 

1 )  審 計 報 告 第 3 . 6段 已 說 明 ， 標 準 出 版 機 構 近 年 已 把 其 標 準
（部分「預覽版本」及部分「完整版本」）上載至其網站，
滿足了大部分使用者的需要，而資源中心由 2 0 1 8至 2 0 2 0年
（截至 9月） ，每年訪客人數均少於 1 0人；惟創新科技署
在 2 0 2 1年 5月 2 7日的函件就問題 5的回覆，仍堅持保留資源
中心，只答應考慮檢討資源中心運作及減少其規模，以方
便公眾可免費流覽全份報告。請問政府是否認同有關決定
最 符 合 成 本 效 益 及 有 效 運 用 公 帑 的 原 則 ？ 為 何 不 能 關 閉
資源中心，將必須維持的服務轉交其他部門兼任？  

 

2 )  創 新 科 技 署 在 回 覆 問 題 5時 亦 指 出 ， 2 0 1 9 - 2 0 2 0年 開 支 達
3 5 0萬元的產品標準資料組有必要保留，只會再檢討其運
作及規模，因為除了要負責相關銷售刊物服務外，也要處
理免費的技術查詢及更新網頁；但根據審計報告第 3 . 1 0段
表七，每年的技術查詢只有約 3 0 0個，以每年 2 5 0個工作天
計算，每日回答少於兩個問題，請說明為何不能取消產品
標準資料組，改由其他部門兼任？  

 

創科局和創科署的回應：  

 

創科署在 5月 2 7日的回應中表示 ，有需要保留 產品標準資

源中心，所指的是該中心提供的服務。因應服務需求下降，

創科署認為其他組別可兼任資源中心的工作，毋須保留一

個專責的產品標準資料組和實體資源中心。因此，創科署

計劃取消該組和實體資源中心，將其人手調撥到其他工作，

以便更有效運用公帑及符合成本效益。  

 

 

 

創新及科技局  

創新科技署  

2 0 2 1 年 6 月  
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有關創新科技署署長 2021 年 5 月 27 日的回覆，

請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11。  

 


